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0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王育雯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4年3月1日陸續向訴外人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

號、門號0000000000號及門號0000000000（下合稱系爭門

號）之行動電話服務，被告應按月繳納電信服務費，如未遵

期繳款，遠傳電信得提前終止行動電話服務，並依契約條款

給付專案補貼款。詎被告未遵期繳納電信服務費，尚欠電信

費及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款合計新臺幣（下同）70,088元未

清償。嗣遠傳電信將上開債權讓與伊，迭經伊催討，被告均

置之不理。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起訴，聲

明：如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先前以訴狀答辯略

以：原告請求各該債權之時效期間為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

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商人供給商品之代價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

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44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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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信費用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審酌電信服務商品屬日常

頻繁之交易，且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且現今社會無線通信

業務蓬勃發展，此類債權應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

電信業所提供之「電信服務」亦為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

「商品」，而有該條款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號法律問題研討

結果參見）。又一般之專案補貼款，乃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

使用時，以須持續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

得月租費之減免優惠或專案商品（例如手機）之所有權，實

質上亦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自應與月

租費、商品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

即應有上開條款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

　㈡經查，被告向遠傳電信申辦系爭門號使用，係以須持續使用

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月租費減免優惠或專

案手機之所有權，而其中有關補償金之約款係就申租人使用

門號未滿合約期間而提前終止時，應依契約期間剩餘比例給

付之款項等情，有債權讓與證明書、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專案同意書及服務費通知單、專案補償款繳款單、債權讓與

通知函暨回執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至23頁），顯見該款項

係電信業者於申租人未綁約時其原應支付之月租費、手機價

金，與其因綁約而得取得月租費減免、手機優惠價格之差

額。申言之，此等補償金係在原綁約目的不達之情形下，應

補行給付予電信業者之月租費、手機價金，自應與月租費、

手機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代價。又遠傳

電信將系爭門號上開欠款之債權於106年12月12日讓與原

告，是至遲於斯時系爭門號即終止合約、銷號退租，有債權

讓與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9頁），則原告自106年12月12日

起2年內均可行使對被告之請求權，然原告卻遲至112年12月

1日始向被告寄發債權讓與通知函，嗣於113年3月1日對被告

起訴，顯均已逾2年短期時效，且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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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任何中斷時效之行為，是被告為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

當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電信費及專案補貼款均已罹於2年時

效，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從而，原告依電信服

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088元

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

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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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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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王育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4年3月1日陸續向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及門號0000000000（下合稱系爭門號）之行動電話服務，被告應按月繳納電信服務費，如未遵期繳款，遠傳電信得提前終止行動電話服務，並依契約條款給付專案補貼款。詎被告未遵期繳納電信服務費，尚欠電信費及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款合計新臺幣（下同）70,088元未清償。嗣遠傳電信將上開債權讓與伊，迭經伊催討，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起訴，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先前以訴狀答辯略以：原告請求各該債權之時效期間為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商人供給商品之代價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商品，而電信費用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審酌電信服務商品屬日常頻繁之交易，且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且現今社會無線通信業務蓬勃發展，此類債權應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電信業所提供之「電信服務」亦為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商品」，而有該條款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見）。又一般之專案補貼款，乃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時，以須持續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月租費之減免優惠或專案商品（例如手機）之所有權，實質上亦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自應與月租費、商品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即應有上開條款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
　㈡經查，被告向遠傳電信申辦系爭門號使用，係以須持續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月租費減免優惠或專案手機之所有權，而其中有關補償金之約款係就申租人使用門號未滿合約期間而提前終止時，應依契約期間剩餘比例給付之款項等情，有債權讓與證明書、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及服務費通知單、專案補償款繳款單、債權讓與通知函暨回執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至23頁），顯見該款項係電信業者於申租人未綁約時其原應支付之月租費、手機價金，與其因綁約而得取得月租費減免、手機優惠價格之差額。申言之，此等補償金係在原綁約目的不達之情形下，應補行給付予電信業者之月租費、手機價金，自應與月租費、手機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代價。又遠傳電信將系爭門號上開欠款之債權於106年12月12日讓與原告，是至遲於斯時系爭門號即終止合約、銷號退租，有債權讓與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9頁），則原告自106年12月12日起2年內均可行使對被告之請求權，然原告卻遲至112年12月1日始向被告寄發債權讓與通知函，嗣於113年3月1日對被告起訴，顯均已逾2年短期時效，且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有任何中斷時效之行為，是被告為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當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電信費及專案補貼款均已罹於2年時效，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從而，原告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088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0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王育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4年3月1日陸續向訴外人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
    號、門號0000000000號及門號0000000000（下合稱系爭門號
    ）之行動電話服務，被告應按月繳納電信服務費，如未遵期
    繳款，遠傳電信得提前終止行動電話服務，並依契約條款給
    付專案補貼款。詎被告未遵期繳納電信服務費，尚欠電信費
    及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款合計新臺幣（下同）70,088元未清
    償。嗣遠傳電信將上開債權讓與伊，迭經伊催討，被告均置
    之不理。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起訴，聲明
    ：如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先前以訴狀答辯略
    以：原告請求各該債權之時效期間為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
    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商人供給商品之代價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
    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44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商品，而
    電信費用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審酌電信服務商品屬日常頻
    繁之交易，且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且現今社會無線通信業
    務蓬勃發展，此類債權應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電
    信業所提供之「電信服務」亦為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
    商品」，而有該條款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號法律問題研討結
    果參見）。又一般之專案補貼款，乃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
    用時，以須持續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
    月租費之減免優惠或專案商品（例如手機）之所有權，實質
    上亦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自應與月租
    費、商品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即
    應有上開條款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
    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
　㈡經查，被告向遠傳電信申辦系爭門號使用，係以須持續使用
    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月租費減免優惠或專
    案手機之所有權，而其中有關補償金之約款係就申租人使用
    門號未滿合約期間而提前終止時，應依契約期間剩餘比例給
    付之款項等情，有債權讓與證明書、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
    專案同意書及服務費通知單、專案補償款繳款單、債權讓與
    通知函暨回執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至23頁），顯見該款項
    係電信業者於申租人未綁約時其原應支付之月租費、手機價
    金，與其因綁約而得取得月租費減免、手機優惠價格之差額
    。申言之，此等補償金係在原綁約目的不達之情形下，應補
    行給付予電信業者之月租費、手機價金，自應與月租費、手
    機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代價。又遠傳電
    信將系爭門號上開欠款之債權於106年12月12日讓與原告，
    是至遲於斯時系爭門號即終止合約、銷號退租，有債權讓與
    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9頁），則原告自106年12月12日起2
    年內均可行使對被告之請求權，然原告卻遲至112年12月1日
    始向被告寄發債權讓與通知函，嗣於113年3月1日對被告起
    訴，顯均已逾2年短期時效，且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
    有任何中斷時效之行為，是被告為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當
    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電信費及專案補貼款均已罹於2年時效
    ，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從而，原告依電信服務
    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088元及
    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
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
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小字第1600號
原      告  億豪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唐念華  
訴訟代理人  李妹蘭  
被      告  王育雯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04年3月1日陸續向訴外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請租用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及門號0000000000（下合稱系爭門號）之行動電話服務，被告應按月繳納電信服務費，如未遵期繳款，遠傳電信得提前終止行動電話服務，並依契約條款給付專案補貼款。詎被告未遵期繳納電信服務費，尚欠電信費及提前終止契約之補償款合計新臺幣（下同）70,088元未清償。嗣遠傳電信將上開債權讓與伊，迭經伊催討，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起訴，聲明：如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先前以訴狀答辯略以：原告請求各該債權之時效期間為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商人供給商品之代價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商品，而電信費用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審酌電信服務商品屬日常頻繁之交易，且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且現今社會無線通信業務蓬勃發展，此類債權應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電信業所提供之「電信服務」亦為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稱之「商品」，而有該條款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2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4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參見）。又一般之專案補貼款，乃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時，以須持續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月租費之減免優惠或專案商品（例如手機）之所有權，實質上亦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非屬違約金，自應與月租費、商品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公司販售商品之代價，即應有上開條款短期時效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
　㈡經查，被告向遠傳電信申辦系爭門號使用，係以須持續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即綁約）之承諾，取得月租費減免優惠或專案手機之所有權，而其中有關補償金之約款係就申租人使用門號未滿合約期間而提前終止時，應依契約期間剩餘比例給付之款項等情，有債權讓與證明書、行動電話服務申請書、專案同意書及服務費通知單、專案補償款繳款單、債權讓與通知函暨回執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至23頁），顯見該款項係電信業者於申租人未綁約時其原應支付之月租費、手機價金，與其因綁約而得取得月租費減免、手機優惠價格之差額。申言之，此等補償金係在原綁約目的不達之情形下，應補行給付予電信業者之月租費、手機價金，自應與月租費、手機價金等同視之，仍屬電信業者販售商品之代價。又遠傳電信將系爭門號上開欠款之債權於106年12月12日讓與原告，是至遲於斯時系爭門號即終止合約、銷號退租，有債權讓與證明書可參（本院卷第9頁），則原告自106年12月12日起2年內均可行使對被告之請求權，然原告卻遲至112年12月1日始向被告寄發債權讓與通知函，嗣於113年3月1日對被告起訴，顯均已逾2年短期時效，且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有任何中斷時效之行為，是被告為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當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電信費及專案補貼款均已罹於2年時效，被告自得為時效抗辯並拒絕給付。從而，原告依電信服務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70,088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對於本判決之上訴，非以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須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之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